附件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河套规划》）部署要求，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以下简称“深圳园区”）汇聚全球顶尖创新资源，促进深港及国际协同创新，打造国际一流开放创新生态，河套发展署在全面梳理对比我市现行科技产业政策基础上，编制形成《关于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0年以来，福田区出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科研及创新创业若干支持措施》（福府规〔2021〕1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创新若干支持措施》（福府办规〔2022〕8号）等政策文件，推动加快集聚一流科创资源。
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规划》，赋予河套深圳园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战略定位，为深圳园区未来发展擘画宏伟蓝图。2024年初，河套发展署揭牌成立后，原福田区河套事务署主管实施的系列政策中，关于管理机构的权责范围、决策机制、资金等内容已不再适用，符合新机构管理实施要求的政策体系亟需修订。
二、起草思路
一是战略导向，使命驱动。围绕《河套规划》“先导区、试验区、集聚区”三大定位，发挥深港组合优势，推动对接国际先进规则制度、集聚国际顶尖创新资源。
二是深港联动，要素跨境。推动深港园区深度协同，支持港澳高校及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在深圳园区建设卓越研究中心，已获港澳资助项目在深圳园区开展中试转化可简化评审流程。设立“河套创新券”，支持用于购买经认定的香港科技服务，强化“一区两园”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三是先行先试，机制灵活。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模式，支持开展非共识颠覆性技术项目。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模式，探索建立“拨投联动”“投后让利”机制。
四是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坚持与市级政策形成错位，在支持国际顶尖机构落地、鼓励机构及企业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打造国际科技与产业组织聚集区、建设专业化中试平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公共政策产品功能互补。
[bookmark: _GoBack]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共包含三大部分、十条支持措施。
第一部分“汇聚顶尖创新要素”。聚焦科创合作“先导区”功能，通过长周期稳定支持，吸引一批港澳及国际顶尖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平台和企业研发中心落地，加速建设国际科研枢纽。
第二部分“融通国际先进规则”。聚焦规则衔接“试验区”功能，支持园区主体承接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面向重点发展领域前沿颠覆性探索项目，实施项目经理人等国际先进科研项目管理规则，推动构建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开放创新制度环境。
第三部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聚焦中试转化“集聚区”功能，支持建设专业化中试平台、引进高水平孵化载体、吸引海内外优质技术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设立“河套创新券”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加速“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全过程转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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